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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109170611A 2019-01-11

2 超声波辅助腌制及煮制温度对酱牛肉品质的影响 2016-12-31

3 酱卤肉低温加工工艺与品质研究 2021-12-31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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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2-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2 份 11 页。

     

审查员：洪思慧 联系电话：022-84867839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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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2111921870

本申请涉及一种猪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经审查，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权利要求 2-7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1、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一种猪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对比文件1（CN109170611A）公开了一种采

用超声辅助腌制技术制备的石榴风味猪肉干及其制备方法，并具体公开了以下特征：

[10]2.在工艺上，本发明的猪肉干在传统肉干加工工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加入超声波辅助腌制过程，不

仅节省肉品煮制的时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嫩化肉品，使肉品更加入味

[12]实施实例 1

本实施例所生产的石榴风味猪肉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猪里脊肉 900 份、腌制液 446 份、食盐 5

份、酱油 20 份、白糖 30 份、料酒 10 份、味精 2 份、石榴香精 0.5 份、姜 10 份、桂皮 10 份。

[13]所述的腌制液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组成：食盐 20 份、白糖 10 份、石榴浓缩汁 15 份、石榴香精 1 份

和水 400 份。

[14]制作上述石榴风味猪肉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原料选择和预处理：选择来自非疫区的经兽医卫生检验检疫合格的冷冻里脊肉作为原料肉。将冷冻肉

覆盖保鲜膜后放入温度为 6℃的冷藏柜中，解冻 24h。再将解冻之后的里脊肉除去脂肪、筋腱、皮后，经水洗、

沥干，顺着肌纤维切成 0.5kg 左右的肉块，同时除去血水备用。

(2)超声腌制：首先将 400 重量份的饮用水及食盐、白糖、石榴浓缩汁、石榴香精按比例混合配制成浓度

为 10.31%的腌制液，放置备用；其次将里脊肉切成 250g 左右的小块，分别至于蒸煮袋中，向蒸煮袋中注入腌

制液（以没过肉块为标准）；最后将蒸煮袋放置于超声波清洗网架中，超声波功率设定为 150w，温度为 15

℃，时间为 60min。

[15](3)初煮：将腌制、沥干的肉块放在沸水中煮制，按比例加入 3 份鲜姜，3 份桂皮。煮制时撇去肉汤的

浮沫，水温保持在 80℃，煮制 50min。

[16](4)切坯：肉块凉后切成片状(长 3cm、宽 1.5cm、厚 0.5cm)，保持大小均匀，形状一致。

[17](5)复煮收汁：取原汤适量，按比例加入食盐、酱油、白糖、姜和桂皮，充分溶解，（其中将剩余的桂

皮和姜放入）然后加入切好的肉片，用大火煮开后改用小火，边烧边轻轻翻动，待汤汁快干时，再按比例加

入料酒和味精及石榴香精，翻炒均匀，待料液全被吸收后即可出锅。

[18](6)脱水烘干：将肉片平铺于烘筛上晾凉至室温，然后置于烘箱内，保持 50℃，每隔一小时翻动一次，

经 4h 脱水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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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冷却包装:肉干烘干后在清洁室内摊晾、自然冷却，再进行真空包装，得到成品。（参见对比文件 1

说明书第 10、12-19 段）

可见对比文件 1 实际上公开了一种猪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步骤包括：将猪肉与腌制料混匀后进

行超声辅助腌制，然后再于 80℃低温卤制。

由此可见，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所公开的内容相比，技术方案相同，且两者

均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并能产生相同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2、权利要求 2 请求保护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猪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对比文件 1 具体公

开内容参见评述权利要求 1 时引用的事实。

权利要求 2 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区别在于：具体的工艺步骤及参数有所不同。

基于上述区别特征，确定权利要求 2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猪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

对于上述区别，对比文件 2（“超声波辅助腌制及煮制温度对酱牛肉品质的影响”，贾娜，等，食品研

究与开发，第 37 卷第 9 期，第 115-118 页，2016 年 12 月）公开了：

摘要：研究不同超声波频率（25、40、75 kHz）、超声波功率（100、400、500 W）以及煮制温度（80、

90、100、120 ℃）对酱牛肉品质的影响。通过测定不同超声波频率和功率下酱牛肉的蒸煮损失、剪切力、NaCl 

含量和亚硝酸钠渗透深度，确定最佳超声波腌制频率和功率分别为 25 kHz 和 500W，该条件下腌制的酱牛肉

的蒸煮损失最低，嫩度最大，NaCl 含量和亚硝酸钠渗透深度最高；测定不同煮制温度下酱牛肉的蒸煮损失、

剪切力和感官指标，确定最佳煮制温度为 80℃，该温度下酱牛肉的蒸煮损失最低，嫩度和感官评价结果较好。

超声波辅助腌制以及合理的煮制温度可有效地提高酱牛肉的品质。

1.2 试验方法

1.2.1 酱牛肉的制作流程和操作要点

1.2.1.1 制作流程

原料肉的预处理（选料及修整）→湿腌或者超声波辅助腌制→滚揉按摩→煮制→冷却→包装→二次杀菌

→成品

1.2.1.2 操作要点

选取新鲜的牛臀肉，去除表面脂肪和筋膜，切成约 200 g 左右、大小均一的肉块。采用湿腌或者超声波

辅助进行腌制，腌制期间温度控制在（10±2）℃左右。腌制液氯化钠浓度为 6 %，亚硝酸钠的浓度为 0.01 %，

同时腌制液中还添加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磷酸盐等成分。将肉块置于含有腌制液的大烧杯中，放在超

声波清洗机中进行腌制，超声波频率选择 25、40、75 Hz，功率选择 100、400、500 W。腌制结束后，将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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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原料肉放入真空滚揉机内进行滚揉，然后于老汤中卤煮、熟制至中心温度为 75 ℃，冷却后，进行真空

包装、二次水浴杀菌（72 ℃，15 min），最后得到成品。

2.2 煮制温度对酱牛肉品质的影响

2.2.1 煮制温度对酱牛肉蒸煮损失和剪切力的影响……

2.2.2 煮制温度对酱牛肉感官品质的影响……（参见对比文件 2 第 115-118 页）

可见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一种牛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步骤包括原料肉的预处理（选料及修整）、

湿腌或者超声波辅助腌制、滚揉按摩、煮制、冷却等，并对操作参数进行优化调整，确定最佳煮制温度为 80

℃。

对比文件 3（“酱卤肉低温加工工艺与品质研究”，肖金珊，等，现代食品，第 17 期，第 83-88、92 页，

2021 年 12 月）公开了：

摘 要：本试验以精瘦猪肉为主要原料，选择真空滚揉时间、卤制时间、卤制温度、杀菌时间 4 个变量

做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研究其对低温卤肉制品的品质影响，以感官评定值为指标，选择以 10 人组成的

感官评定小组对产品的色泽、香味、滋味、口感进行感官评定并评分，结合测定产品的水分含量、剪切力、

色差，分析并确定最佳工艺。结果表明，真空滚揉时间为 50 min、卤制温度为 85 ℃、卤制时间为 150 min、

杀菌时间为 15 min 条件下得到的卤肉制品综合品质最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精瘦猪肉、食盐、白糖、冰糖、生抽、料酒、耗油、生抽和香辛料，购于广西南宁大康惠超市。

1.3 工艺流程

原料接收→修整→称重→清洗→真空滚揉腌制→卤制→真空包装→蒸煮杀菌→冷却。

1.5 试验设计

1.5.1 单因素试验设计

选择真空滚揉时间、卤制时间、卤制温度、杀菌时间 4 个变量做单因素试验。

（1）固定卤制时间为 120 min，卤制温度为 75 ℃，杀菌时间 15 min，真空滚揉时间分别是 30 min、40 

min、50 min、60 min 和 70 min 做单因素试验。

（2）固定真空滚揉时间 30 min，卤制温度 75 ℃，杀菌时间 15 min，卤制时间分别为 120 min、135 

min、150 min、165 min 和 180 min 做单因素试验。

（3）固定真空滚揉时间为 30 min，卤制时间为 120 min，杀菌时间为 15 min，卤制温度分别为 75 ℃、80 

℃、85 ℃、90 ℃和 95 ℃做单因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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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定真空滚揉时间 30 min，卤制温度 75 ℃，卤制时间 120 min，杀菌温度为 95 ℃，杀菌时间分别

为 5 min、10 min、15 min、20 min 和 25 min 做单因素试验。

2.3 卤制温度对低温酱卤肉的品质影响……（参见对比文件 3 第 83-88、92 页）

可见对比文件 3 公开一种酱卤猪肉低温加工工艺，其中对卤制温度进行优化选择，并记载卤制温度偏高

或偏低均会对酱卤肉的品质产生影响。

基于对比文件 1-3 公开的肉制品酱卤方法，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提供一种猪肉的低温超声辅助酱卤方法有

动机选择步骤包括清洗、修整，超声辅助腌制，焯水，卤制，冷却等，并选择焯水及卤制步骤中在 80℃的低

温下进行。至于各步骤所涉及的原料配比、用量以及工艺细节、参数和设备均可根据相应步骤所期望达到的

效果以及最终产品品质需求，在常规实验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优化确定。

综上所述，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3，得到权利要求 2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于本领

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该技术方案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此，权利要求 2 不具

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3-7 对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作了进一步限定。至于腌制料及卤料汤的组成及制备方法，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根据对酱卤肉风味的需求进行常规选择。至于超声辅助腌制及焯水等步骤参数，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基于对比文件 1-3 通过常规实验手段进行优化调整。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时，权利要求 3-7 也不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且本申请的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它任何可获得专利权的

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

审查员电话 022-84867839；值班电话 022-84868799（代为转达）；如有意见陈述或电话讨论无法解决的

问题，可通过公共邮箱 tjscfk@cnipa.gov.cn 反馈，请写明申请号和联系电话。请申请人注意，通过本邮箱反馈

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代替正式答复。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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